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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茅箭区天津路路口一化粪
池不断有污水涌出，影响居民出行和城市
面貌。

2月 21日上午，记者在天津路 8号的
优味多门店前区域看到，该区域有两块盖
板，污水正从盖板四周缝隙内涌出，并随着
人行道流至车行道上。虽然地处开阔区
域，但走近一些便能闻到臭味。

“刚刚开门，我还专门用水冲洗了地
面。”优味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盖板
下方是楼上居民的化粪池，从春节前开始，

该化粪池就出现污水上涌情况。一位路过
市民告诉记者：“我们反映很多次了，但一
直没有解决。”

针对该问题，记者采访了茅箭区五堰
街道京东路社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该化粪池为天津路8号居民楼居民共有，没
有物业公司管理。事情发生后，社区立即召
集居民协商解决此事，但居民积极性不高。

“18户居民只来了两三个人。目前我
们正在积极协调居民，争取尽快解决污水
上涌问题。”该工作人员说。

当日下午，记者再次回访了解到，京东
路社区已请来专业人员对该化粪池进行疏
通清理，并对路面进行了清洗。

到底是谁放的气？东岳警方
表示，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也表示，该小区一直没
有停车道闸，导致外来车辆长期
占用有限的停车资源，这是引发
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为了减少
此类事件，警方在小区内张贴了
多张温馨提示。

业主私自对车辆进行放气合
不合法？车主因车辆被恶意放气
可以主张哪些损失？记者咨询了
湖北豪坤律师事务所张大军律师。

张大军表示，业主私自对车
辆放气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公民的合法
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
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
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业主“放气”“锁车”“罚款”等
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恶意地将车
胎放气属于违法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
诈勒索或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 1000元以下罚款。罚款属于行
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
机关在法定职权内实施。

张大军表示，若车主违规停
车，应当由相应处罚单位处罚，业
主不能私自处罚。

对于车主来说，车胎被恶意
放气，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1、及时报警，并向警方提供
相关线索，留下相关的现场证据。

2、向所属物业或者管理处投
诉，或者向当地居委会、村委会反
映。调取相关的监控影像，留存
相关作案痕迹，以便于追究责任。

3、必要时可以向当地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偿因维
修车辆、更换车胎、加气等产生的
各项损失。

凤凰山庄一夜间20多辆车被放气
警方：外来车辆长期占用小区车位是主要原因

2月 20日，市民王先

生 向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110110反映，他前一晚

停放在凤凰山庄 27号楼

附 近 的 车 轮 胎 被 人 放

气，和他的车一起被放

气的还有 20多辆。接到

反映后，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文、图/记者 杨建波

天津路路口一化粪池堵塞致污水涌上人行道
社区：已请专业人员疏通清理

■文、图/记者 徐国文

市民王先生称，2月 19日晚 7时
许，他将一辆依维柯客车停放在二堰
街道郑家沟社区凤凰山庄小区27号楼
附近一处空地上。2月 20日早上 8点
去开车时，发现右侧两个轮胎没气了。

他仔细检查后发现，轮胎并不是漏
气，是有人动了气门芯，故意将气放

了。一气之下，王先生打电话报了警。
在民警到来之前，王先生在小区

附近转了一圈后发现，被放气的车辆
有 20多辆。

“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的！”王先生
非常气愤，“车上留的有电话，如果占
用了别人停车位，可以打个电话通知

一下，干嘛这样做呢？”
负责处理王先生警情的东岳公安

分局南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一
方面积极对事情进行调查，一方面帮
助王先生给车辆充气。但由于气门芯
缺失，无法正常充气，王先生只得请拖
车将车辆拖至维修店处理。

2月 21日一大早，记者前往凤凰
山庄了解情况。

美盛小学右侧的凤凰山庄小区 27
号楼附近空地上，停放着不少车辆。
在靠近楼房一侧的空地上，有几辆车
的轮胎瘪瘪的，其中既有本地牌照车，
也有外省牌照车。

记者在现场数了一下，有 13辆车
被放了气，有的车是两个轮胎被放
气，有的四个轮子都是瘪的。有几辆
车车身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停得有
段时间了。

在这些被放气的车辆中，有三辆
车前挡风玻璃上留有电话。记者拨打

过去后，一个无人接听，另外两人称不
住在凤凰山庄，车子不是他们开的，是
孩子开临时停放在那里，还不知道车
辆被放气了。

多名小区业主也向记者证实，停
放在这里被放气的车辆都不是本小区
住户的。

采访中，一名姓高的业主气愤地向记
者说：“这些都是‘野车’，停放在这里，挤
占了小区业主的停车位，被放气是活该。”

高女士告诉记者，小区属于开放式
小区，停车没人管，也不收费，因此住在
附近的司机会把车停进来，“临时停一
下也没什么，可有些车主把这里当成长
期停车场，停在这里不开走了。”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属于老旧小
区，目前有 27、28、29、40、41号楼，住
户有 100余户。住户车辆都停放进小
区后，所剩空车位很少。

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湖北润联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小区业委会未委托物业提供停车管
理服务，物业公司没有权限对车位进行

管理。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条
例，如需利用小区公共场地开展停车管
理服务，需召开业主大会共同决议。

目前该小区业委会已到期未换
届，经与社区沟通，待业委会换届完成
后，再推进相关工作。车主若在小区
内遭受财产损失，可报警处理，物业公
司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律师：业主私自
对车辆放气不合法

市民反映：一夜间20多辆汽车被放气

记者调查：被放气车辆都不是本小区车辆

业主：车辆挤占了住户的停车位

“

20多辆车被放气，公安部门在小区内张贴了安全提示。

京
东
路
社
区
请
来
专
业
人
员
疏
通
清
理
化
粪
池
。


